
全国政协委员胡卫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2022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正式实施， 标志着

我国“依法带娃” 时代的来临， 家庭教

育也从“家事” 上升为“国事”。

“在这一背景下， 家庭教育指导需

求持续升温， 家庭教育培训市场上也出

现了一些乱象。”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上

海市政府参事胡卫认为， 亟需尽早加以

规范。

为此，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胡卫委

员提案呼吁， 加强政策引导和行政监管，

以遏制家庭教育培训市场的失序行为，

凸显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公益性和非营

利性， 同时要加强对家长的法律政策宣

贯和教育工作， 真正让家庭教育指导的

职责回归家庭、 回归家长。

“家庭教育指导师”交钱即

可拿证？ 现三大“乱象”

调查中， 胡卫委员发现， 随着家庭

教育指导相关需求的不断升温， 家庭教

育指导培训市场的一些问题也初露端倪。

胡卫递交的 《关于坚持公益导向，

规范家庭教育指导》 提案中列数了三大

市场“乱象”。

比如， 各类“家庭教育指导师” 培

训证书满天飞。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仅

号称“权威部门认证” 或各类行业协会、

学会颁发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就不下

十几种， 而各类培训机构自行颁发的培

训证书更是不计其数。 一些培训机构还

推出所谓“速成班” 或“纯线上班”， 几

乎交钱即可拿证。

此外， 一些培训机构过度营销造成

新的社会焦虑。 部分培训机构利用各类

自媒体进行“饥饿营销” 乃至虚假宣传，

误导消费者； 有的机构则刻意歪曲立法

本意， 宣称家长须“持证上岗”， 向家长

兜售各类家庭教育指导培训， 造成了新

的社会焦虑。

“如不尽早加以规范， 将背离家庭

教育的立法初衷， 成为新的逐利产业。”

胡卫委员表示担忧。

建议加强指引监管 严把

培训资质“入、出口关”

在胡卫委员看来， 要消除家庭教育

指导培训存在的上述乱象， 就必须加强

政策指引和行政监管， 以遏制家庭教育

培训市场的失序行为， 凸显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同时要加

强对家长的法律政策宣传和教育工作，

真正让家庭教育指导的职责回归家庭、

回归家长。

因此， 胡卫在提案中建议， 强化政

府主渠道作用， 尽快将家庭教育指导纳

入公共服务。

同时， 建议大力整治家庭教育指导

培训行为。 对于家庭教育指导培训机构，

胡卫指出， 要切实强化监管工作， 重点

打击各类无证经营、 价格欺诈、 虚假宣

传和变异学科培训等市场失序行为。 民

政部门要督促相关行业协会、 学会加强

行业自律自查，不得参与举办营利性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同时严把培训资质的

“入口关”和培训质量的“出口关”。

此外， 胡卫还建议， 加强普法及宣

教工作， 引导家长树立良好的家庭教育

意识， 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和成才观念。

“让家庭教育指导真正回归家庭、

让学校教育更好回归学校， 从而让孩子

获得更加健康的成长和更加全面的发

展。” 胡卫说。

“家庭教育指导师”交钱即可拿证？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胡卫呼吁尽早规范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 ， 这里要加一个

‘沙 ’ 字 。” 2021 年全国两

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

强调。 今年这个 “沙” 字与

“山水林田湖草” 一起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 一字之增，

体现出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更

加深刻， 彰显坚定不移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我国幅员辽阔 ， 有河

流、 森林、 湿地、 湖泊、 草

原、 沙漠等多种自然形态，

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综合性生

态系统。 做好顶层设计， 用

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修

复、 综合治理、 整体保护等

工作， 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 推进高质量发

展， 生态环境保护进入 “高

水平” 阶段是应有之义。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必须深怀敬畏

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

草则草， 宜湿则湿， 宜荒则

荒，宜沙则沙；处理好山水林

田湖草沙的关系，以水定绿、

以水定林、量水而行。要坚持

正确的生态观、发展观，把保

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基本

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不论是系统治理， 还

是科学推进， 最终是为了更

好实现生态保护 、 绿色发

展、 民生改善相统一， 让我

们生活的家园更绿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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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升夫妻双方生育意愿

在全国政协委员、 辉瑞投资有限公

司企业资深顾问冯丹龙看来， 影响生育

的因素有很多， 如房价压力、 工作压

力、 教育压力等等。

“提升生育率的核心一条是提升女

性在生育中的主导权和主动性， 打消女

性的生育顾虑， 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在冯丹龙委员看来， 目前， 多地政策对

生育女性的保障方式是延长女性产假。

但这些“福利” 也带来一定的“反向”

效应， 影响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

冯丹龙介绍， 发达国家早已推行强

制男女同休产假政策。 以欧洲为例， 英

国实行的是弹性带薪产假， 男性有 2 周

带薪产假； 在法国和德国， 男性可休 4

周带薪产假； 在瑞典， 每生育一个子

女， 父母共享 16个月带薪产假。

目前， 数据显示， 欧洲国家“父亲

产假” 已经对提升生育率产生积极影

响。 “欧洲的经验说明， 想要提升生育

率， 要从女性视角， 真正解除她们生育

的后顾之忧， 通过制定强制男女同休产

假的配套政策等， 提升夫妻双方的生育

意愿。”

建议实施男女同休产假

冯丹龙委员说， 生育之后女性的身

体恢复， 大约只需要一个月或 40 天左

右， 剩下的假期主要是陪伴婴孩成长。

“但是， 陪伴不是女性专利， 男性一样

可以陪伴， 参与照顾孩子。” 冯丹龙建

议， 强制男女同休产假和生育奖励假，

可以同时休假， 也可以轮流休假， 降低

女性对因生育影响工作的忧虑。

冯丹龙建议， 厘清生育假期种类和

时间， 明确假期中用于女性恢复身体的

时间和其他假期。

同时， 建议实施夫妻双方共享产假

和生育奖励假。 例如除去女性恢复身体

的假期时间， 剩余 150 天， 夫妻双方，

每人至少休满 50天； 另外 50 天， 夫妻

双方可依据实际情况分享。 休假期间，

夫妻双方， 带薪休假。

“还要确保男性休产假的权力。”

冯丹龙说， 既要让男性休产假和生育奖

励假成为社会共识， 也要通过法律约束

用人单位， 让其具有强制性。

尽快推出生育奖励配套政策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近年有连

续三次重大调整， 但与之配套的生育奖

励措施， 几年来却几乎没变。” 全国政

协委员、 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马

进说， 虽然修订后的法规也明确规定了

“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 按照规

定给予奖励”， 但如何奖励， 国家和各

省市一直没推出具体措施。

因此， 马进委员建议国家尽快推出

与不同时期计划生育政策配套的具体生

育奖励措施。

一是制定更合理的生育证书发放办

法。 如， 将生育证书分类， 并按照国家

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有关规定， 分别

享受不同标准的生育奖励。 同时， 建议

明确生育证书的申领、 审批和管理办

法， 明确生育奖励费发放标准等。

此外， 他还建议明确生育奖励费发

放办法。 把目前工资结构中的“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费” 改为“计划生育奖励

费”。 取消子女满 18周岁停止发放的规

定， 改为终生发放。

如何提升生育意愿？
政协委员建议：男女同休产假，终生发放生育奖励费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近年来， 我国人口出生率节节下降。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关注和忧虑。

尽管我国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 “但目前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如何才能有效激励， 提高人口出生率？ 正在

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冯丹龙、 马进等委员分别递交提案， 为鼓励生育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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